
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意见：2021-02 号 

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1 月 15 日召

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关于提名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

议案》《关于向银行申请流动资金借款的议案》等相关事项。 

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

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公司独立董事制度》的有关

规定，基于客观独立的立场，本着审慎负责的态度，现对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八

次会议审议的相关事项发表以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提名第十届董事会董事（含独立董事）候选人的独立意见 

1、在召开董事会审议该事项前，已获得全体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 

2、根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我们认为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董事在履职期间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勤勉尽责，现因任期届满

进行换届选举，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3、董事候选人的提名已征得被提名人本人同意。 

4、本次提名的董事候选人资格：经查阅被提名的韦清文先生、李维昌先生、

刘世红先生、李玉琦先生、程富亮先生、李文全先生、袁公章先生、叶志锋先生、

何焕珍女士共九名董事候选人的教育背景、职业经历、专业素养及其他有助于作

出判断的资料，我们认为：上述九名董事候选人均具备履职所需的专业知识和决

策、监督、协调能力，具备相应的任职条件，符合履行相关职责的要求，任职资

格条件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5、董事候选人的提名和审议程序：本次提名的九名董事候选人由符合规定

条件的股东或公司董事会推荐，由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由第九届董事会提名

并经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董事候选人的提名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综上所述，我们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二、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流动资金借款的独立意见 



1、公司本次拟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玉林分行申请续借总额度不超

过 20,000 万元人民币、借款期限为一年期流动资金借款，是为了补充公司经营

流动资金满足经营需求，借款必要性充分、用途合法合规；本次申请流动资金借

款不会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我们同意本事项。 

2、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长根据经营需要在上述额度范围内与借款银行确定

借款金额和借款时间，并代表公司与银行签署相关借款文件符合相关规定。 

3、董事会九名董事一致同意本事项，我们认可董事会对本议案的表决结果。

根据有关规定，本事项的决策权属于董事会，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关于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1、在召开董事会审议该事项前，已获得全体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 

2、公司 2020 年度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均为正常经营业务所需，符

合公司的经营实际，各项交易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并获得公司董事会、股

东大会批准；发生交易时严格依照《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执行，交易程序规

范；交易定价合理、公允、公平、公正，年度累计交易金额不超出股东大会批准

额度，年度内的日常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3、预计 2021 年根据经营需要，公司仍须与关联方发生日常关联交易。必要

的关联交易利于公司经营活动开展，不会对公司独立性构成影响，不会造成公司

经营业务对关联人形成依赖或者被其控制；发生的关联交易按市场定价，遵循自

愿平等、公平公允原则，不存在利益输送；公司与关联方发生日常关联交易不存

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不违背国家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相关规定。 

我们认可公司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并同意公司 2021 年度与关

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额度不超 2,000万元，同意将本事项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关于本次董事会合法性的独立意见 

公司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及方式均符合《公司法》《证

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独立董事：张志浩、李水兰、袁公章 

二〇二一年一月十五日 

 


